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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7月 14日召开第十一

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和解协议的议案》。本次和解协议

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次和解协议涉及公司重要债务重组事项，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净利润产

生的影响较大，经董事会审议，本议案宜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具体内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交易背景 

杜凡丁、周德贤因与公司、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因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

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上海市浦东新区

人民法院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诉讼分别做出了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，

判决判令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应分别向杜凡丁、周德贤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

973万元、1,291.57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及承担律师费用。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

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、2022 年 3 月 1 日、2023 年 1 月 30 日、2023 年 4 月 15

日、2023 年 7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《累计涉及诉讼（仲裁）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50、2022-020、2023-005、2023-042、2023-062）。 

现杜凡丁、周德贤与公司、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自愿达成和解，并于 2023

年 7月 14日签署了《和解协议》。 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

乙方 1：杜凡丁 



乙方 2：周德贤 

丙方：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甲方应向乙方 1 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73 万元、自 2018 年 5 月 15 日

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，以及律师费 17.5

万元,详见（2021）沪 0115 民初 106895 号、（2023）沪 01 民终 5022 号民事判

决书。 

甲方应向乙方 2 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2,915,720 元、自 2018 年 5 月 15

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，以及律师费

17.5万元,详见（2021）沪 0115民初 114553 号、（2023）沪 01民终 4491号判

决书。 

2、经各方协商一致，甲方以其持有的昆明飞利泰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飞利泰公司”）100%的股权，按照截至 2023年 5月 31日的股价值评估

结果，作价 1,589.26 万元抵偿本协议第 1条项下甲方对乙方的应付款项；同时，

对于本协议第 1条项下的剩余债务，乙方单方不可撤销地同意全部免除。 

除上述第 1条中的应付款项外，甲、乙双方一致确认，双方在《股权收购协

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，和（2021）沪 0115民初 106895号、（2021）沪

01 民终 5022 号案件，以及（2021）沪 0115 民初 114553 号、（2023）沪 01 民

终 4491 号案件项下，不存在其他未了任何债权债务纠纷，乙方同意不再主张前

述协议及案件项下的其他权益。 

3、因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及其他费用，由甲、乙双方根据相

关规定各自承担。 

4、自甲方将飞利泰公司的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之日起，各方在《股权收购

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，和（2021）沪 0115 民初 106895 号、（2023）

沪 01 民终 5022 号案件，以及（2021）沪 0115 民初 114553 号、（2023）沪 01

民终 4491 号案件项下所产生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即告结束，不存在任何争议。

若存在任何现存的或潜在的争议，则各方不可撤销地确认自愿全部放弃、不再主

张。 



5、协议生效后，因任何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给守约方造成损失，

违约方应承担责任并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，并承担守约方因此支出的诉讼

费用、律师费用、保全担保费用等追索债权的费用。 

6、本协议约定与《股权收购协议》及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不一致的，以

本协议为准。 

三、签署和解协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和解协议的事项属于公司落实董事会“关停并转，做优做强”，实

现优化公司资源配置，提升管理效率和盈利能力的具体举措之一，此事项有序推

进有助于解决公司相关股权收购的债务支付遗留问题,彻底消除相应的违约风险

同时通过及时止损，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管理效率，便于公司进一步集中优势资

源，做优做强现有主营业务。本次和解协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具体对

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交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

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、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

 


